
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110.09.09 修 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自願放棄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 
【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】 

  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稱本校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

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台端資料：  
一、蒐集之目的：001 執行人身保險業務  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不參加學保切結書之個人資料  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 
（一）期間：切結日起算 10 年。            （二）地區：本國。  
（三）對象：本校、學生保險承保之保險公司。（四）方式：紙本保存學務處衛保組。  
四、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  
（一）得向本校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 
（二）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 
（三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不依台

端請求為之。  
五、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

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者，恐無法辦理加退保相關作業。  

本人   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     系所：          )自     學年第   學期

至     學年第    學期辦理休學，經承辦單位（衛生保健組）告知或本人已詳讀

下方說明，了解休學期間仍可享有「學生團體保險」相關權益，惟因個人因素考

量休學期間自願放棄參加「學生團體保險」，且清楚瞭解若休學期間發生事故，

將不得享有及申請相關理賠權益，日後亦不得異議。     特立此書，以玆證明。 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年滿 20 歲之學生，免簽）  

＊敬請親筆填寫，勿用電腦打字。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休學生參加團體保險權益須知 

一、 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要點明訂「具本校正式學籍學生（含休學學生）均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（以下簡

稱本保險）。」為確保個人權益，提醒選擇棄保前請務必了解相關權益。  

二、 學生於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疾病住院、遭遇意外事故受傷治療，或因傷病致殘廢、身故等，均屬本

保險責任範圍。  

三、 休學仍可選擇參加學保，加保方式說明如下：  

(一) 開學日前辦理休學，完成休學流程後，自行至校務系統下載繳費單進行繳費。 

(二) 休學期間（約每年2月或8月起）至每學期註冊日前，依註冊繳費流程完成學保費繳納，方具學

保保障（請務必於註冊開學日前完成保費繳納），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視同棄保。 

(三) 承上，若超過繳費期限繳納保費，恐影響保險保障期限，當學期繳費前所發生之事故可能無法

獲得理賠。 

(四) 具學雜費減免身份或有就學貸款學生，須至綜合業務處確認相關事宜，以維護權益。  

校區 電話 
衛保組分機 

學校地址 
日間部 進修部 

建工校區 
07-3814526 

12531 12534 80778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
燕巢校區 18535 82444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58號 
楠梓校區 

07-3617141 
22086 22088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

旗津校區 25085 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82號 
第一校區 07-6011000 31251 31253 82445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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